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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仪器仪表安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起草过程等；

1、 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4月4日以（国标委发〔2019〕14号）文正式下达了《煤矿用仪

器仪表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计划编号：20190082-Q-627。本标准由国家煤矿

安全监察局提出及归口。完成时限为24个月。

根据2016年国家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要求，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在国家强制性标准整合精

简结论的基础上，于2018年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组织申报了《煤矿用仪器仪表安全技术要求》强制

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建议。

2、 起草单位及人员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为煤科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

公司、太原科技大学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艺平、许明英、杨大明、马云龙、吴北平、李仲强、邱选兵、曹立波等

3 、 标准起草过程

煤矿用仪器仪表范围比较广泛，包括煤矿气体环境监测仪器仪表、气候环境（温度、湿度、压

力、粉尘、烟雾）监测仪器仪表、风速环境监测仪器仪表，生命体征传感器、巡检仪等设备，这些

仪器仪表是煤矿安全监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煤矿井下安全监控的核心。

煤安监函[2016]5号文件及《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技术方案》对煤矿环境监测仪器仪表

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这些产品目前执行的通用标准为MT 443-1995，距今已有27年，标准中的技术要

求已不符合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的需要，急需制定新的标准。

标准的起草会给生产企业、检验机构、管理部门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撑。

2018 年 6 月前成立起草小组，召开小组会议，讨论具体分工并分头准备验证资料和方案；

2018 年 8 月左右召开标准起草组会议，对标准结构和基本内容进行论证，并征求意见；

2018 年 9 月 确定各类煤矿用仪器仪表安全性的验证方案，并与各类典型产品的主要生产企业

沟通，协调生产验证样品；

2018 年 12 月 对现行标准中煤矿用仪器仪表安全技术要求的整合和规范提出初步方案建议；

2019 年 4 月 4 日 国家标准委国标委发〔2019〕14 号文件批准项目制定工作，项目编号

20190082-Q-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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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对典型样品进行安全性测试，反馈给企业完善产品；召开标准起草组中期会议，

对标准技术要求进行细化，调整；

2019 年 12 月 分组进行产品测试验证，完善数据和试验方法；

2020 年 2 月 在标准起草小组对煤矿用仪器仪表的生产企业、使用场所进行了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对煤矿用仪器仪表进行总结分类，一般从安装方式分为固定式和便携式，从供电方式分可分为

电池供电和电源供电，检测参数方面分为气体类和非气体类。起草组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类及特别

备注相结合的方式来撰写标准。在具体起草过程中，工作组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标准，在结合

具体试验及验证数据来验证标准参数。工作组经过多次修改论证最终形成了《煤矿用仪器仪表安全

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煤矿用仪器仪表安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分别在网上和线下进

行征求意见。补充征求意见情况。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标准起草小组对征求意见进行了处理，形成了《煤矿用仪器仪表安

全技术要求》标准送审稿。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由；

本标准的编制方法根据 GB／T1.1-2020 的规定和实际内容的需要，分成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6 章。

1、 主要技术依据

GB 2099.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Ａ：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3—2016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4—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Db 交变湿热（12h＋

12h 循环）

GB/T 2423.5—2019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7—2019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c：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主要用

于设备样品）

GB/T 2423.10—2019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GB 3836.1—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 3836.2—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2 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 3836.4—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4 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GB 3836.9—2014 爆炸性环境 第 9 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10111 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

GB/T 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1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煤矿安全规程

2、 强制理由

http://zxd.sacinfo.org.cn/default/com.sac.tpms.core.common.detailForSearch.projectDetailInfo.flow?projectID=1308&stage=stdstore
http://zxd.sacinfo.org.cn/default/com.sac.tpms.core.common.detailForSearch.projectDetailInfo.flow?projectID=58311&stage=stdstore
http://zxd.sacinfo.org.cn/default/com.sac.tpms.core.common.detailForSearch.projectDetailInfo.flow?projectID=6496&stage=std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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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采用最新的相关标准，进而增强了本标准的可操作性，并与相关标准最

大限度的保持同步和协调，同时又充分考虑煤矿用环境监测仪器仪表特点，因而增强了标准的针对

性和适用性。涉及仪器仪表的电气安全、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适应性、防护性能及防爆性能安全

要求等，是矿用环境监测仪器仪表涉及安全性的重要技术要求，控制好这些技术要求才能有效防止

因矿用环境监测仪器仪表自身使用性能和安全性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对矿山安全生产和生产人员的人

身安全带来的伤害。提高产品技术水平，降低了系统的故障率和误差水平，减少了矿山事故的发生。

3、核心要素的编写依据

结合煤矿井下环境的特殊性，规定了煤矿井下仪器仪表的电气安全、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适

应性、防护性能及防爆性能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等通用安全技术要求。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上对

按固定式和便携式、电池供电和电源供电、气体类和非气体类进行了详细规定和阐述。保障标准在

执行过程中更有总领性和指导性。

3.1 报警功能要求

分别给出了固定式安全仪器仪表和便携式仪器仪表的报警声压级的最低限制，其中固定式安全

仪器仪表的报警限值设定在 80dB(A）（1m 远处），便携式仪器仪表的报警升压级限制 75dB(A）

（1m 远处），同时考虑到煤矿井下噪音比较大，要求煤矿用安全仪器仪表应同时具备光信号报

警，且有一定亮度，固黑暗中 20m 处可见。

3.2 电气安全要求

考虑到煤矿用安全仪器仪表的电器安全，和煤矿井下潮湿的环境分别给出了交变湿热试验

前后的绝缘电阻特性最低限制，并规定了统一的工频耐压限制。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绝缘材料的

绝缘性能有了很大提升，相关标准对绝缘性能的要求较低（常态 10MΩ，湿热试验后 1.0MΩ），已经

不具有指导意义，结合试验数据本标准重新对对绝缘性能的要求重新进行了规定（常态 50MΩ，湿

热试验后 1.5MΩ）。

3.3 气候环境和机械环境安全适应性要求

由于煤矿井下特殊的环境条件，造成煤矿井下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又因为煤矿井下采煤

机运转、矿压冲击、顶板岩层断裂等时有发生，造成井下地质环境振动、冲击现象比较频繁，甚至

造成悬挂仪表时有跌落。因此本标准对气候环境和机械环境的耐受条件进行了以下规范：

工作低温试验：在温度为（0±3）℃条件下，将仪器通电，稳定 2h 后，测定电气性能。

工作高温试验：在温度为（40±2）℃条件下，将仪器通电，稳定 2h 后，测定电气性能。

低温贮存试验：在温度为（－40±2）℃条件下，持续时间 16h。试验中仪器不包装，不开机，

不进行中间检测。试验后，在试验箱中恢复到 4.1 规定的条件下保持 2h，再测定电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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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贮存试验：在温度为（60±2）℃条件下，持续时间 16h。试验中仪器不包装，不开机，

不进行中间检测。试验后，在试验箱中恢复到 4.1 规定的条件下保持 2h，再测定电气性能。

交变湿热试验：在高温温度为 40℃，持续时间为 12d（便携的仪器仪表为 6d）。试验中仪器

不包装，不通电，不进行中间检测。试验后，恢复 2h，进行绝缘电阻与介电强度试验，再测定电气

性能。

振动试验：扫描频率范围（10～150）Hz，加速度幅值为 50m/s
2
(便携式仪器仪表 20 m/s

2
) ，

扫频循环次数为 5 次。试验中仪器不通电，不进行中间检测。试验后，进行外观检查和测定电气性

能。

冲击试验：峰值加速度为 500m/s
2
，脉冲持续时间为（11±1）ms，3 个轴线每个方向连续冲

击 3 次（共 18 次）。试验中仪器不通电，不进行中间检测。试验后，进行外观检查和测定电气性能。

跌落试验：跌落高度为 1m，以正常使用方向自由落向平滑、坚硬的混凝土面上共 2次。试验

中配有外套的仪器应将仪器装入外套中进行试验。试验后，进行外观检查和测定电气性能。

对安装在机车、采掘机械上的仪器仪表应在通电情况下进行振动、冲击试验。

3.4 电磁环境抗干扰要求：

由于煤矿井下电器设备的频繁启停，对电网负担较重。又因为井下通信产品的不断覆盖，造

成井下电磁场、WiFi、3G\4G\5G 等不断应用。这些都造成煤矿井下的仪器仪表受电磁环境干扰的风

险逐渐增大，尤其在 AQ6201 标准已经明确要求下，煤矿井下的仪器仪表的标准要求已经落后。因

此本标准对电磁环境抗干扰要求进行了以下规范：

a) 仪器仪表应能通过 GB/T 17626.3-2016 规定的、试验等级不低于 2 级的射频电磁场辐射

抗扰度试验，仪器仪表应能正常工作。

b) 仪器仪表应能通过 GB/T 17626.4-2018 规定的、试验等级不低于 2 级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抗扰度试验，仪器仪表应能正常工作。

c) 仪器仪表应能通过 GB/T 17626.5-2018 规定的、试验等级不低于 2 级的浪涌（冲击）抗

扰度试验，仪器仪表应能正常工作

以上等级的确定经过 3 年来井下运行的考验，已经基本满足煤矿井下的需要，达到最优性价

比。

3.5 防爆性能

a)仪器仪表 Ma 级 EPL Ma：安装在煤矿瓦斯爆炸性环境中的仪器仪表，具有“很高”的保护等

级，该级别具有足够的安全性，使仪器仪表在正常运行、出现预期故障或罕见故障，甚至在气体突

然出现设备仍带电的情况下均不可能成为点燃源。根据煤矿实际情况和使用场所的风险性，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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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使用于煤矿应急救援，瓦斯抽放管道中的仪器仪表应为 Ma 级 EPL Ma。使用于其他煤矿瓦斯爆

炸性环境中的仪器仪表应为 Mb 级 EPL Mb。

b)仪器仪表 Mb 级 EPL Mb：安装在煤矿瓦斯爆炸性环境中的仪器仪表，具有“高”的保护等级，

该级别具有足够的安全性，使仪器仪表在正常运行中或在气体突然出现和设备断电之间的时间内出

现的预期故障条件下不可能成为点燃源。根据煤矿实际情况和使用场所的风险性，本标准规定使用

于其他煤矿瓦斯爆炸性环境中的仪器仪表应为 Mb 级 EPL Mb。

c) 根据煤矿实际情况和使用场所的风险性，仪器仪表外壳防护性能应符合 GB 4208 中防护等级

的规定，采掘工作面使用的仪器仪表 IP65，其他场所使用的仪器仪表 IP54；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标准中的安全要求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标准对规程和相关法规

没有涉及的方面和内容进行有效的补充和说明。部分项目要求高于 GB3836 对煤矿井下设备的要求。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经过搜集查新，目前国外没有全面规范煤矿用仪器仪表的系统化标准，多为防爆方面的标准，除

防爆要求外，没有对仪器仪表的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适应性方面进行描述和要求；国内制定的 MT

443-1995、MT563-1996、MT209-1990，距今已有 30 年上下，标准中的技术要求已不符合煤矿安全监

控系统升级改造的需要，急需制定新的标准。

本标准的内容涵盖了煤安监函[2016]5 号文件及《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技术方案》的基本

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标准在网上和网下分别进行了意见征求，标准编写小组根据反馈意见逐条进行了分析，并进行

了处理，详细情况见征求意见汇总表。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建议本标准的发布及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为 6 个月，以方便生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本标准

的实施对审查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等没有特殊要求，各生产企业在现有生产

基础上加以落实即可。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

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本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无需对外通报，本标准旨在规范煤矿用仪器仪表的安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所采

用技术与有关国际标准技术要求相吻合、一致，标准中提到的要求均为煤矿行业通用做法和要求，

不会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他成员的贸易有重大影响。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专业内容为煤矿用仪器仪表的安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通用标准，实施后，

该标准可以代替现 MT 443-1995 和 MT563-1996 标准。建议废止 MT 443-1995 和 MT563-1996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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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是对煤矿用仪器仪表的安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规范，不涉及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涉及煤矿用仪器仪表产品及其矿山的安全准入。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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